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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可以采取的维权
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通常可以
采取的方式有：

一、用合法的方式与开发
商协商沟通。比如通过往来
催告、函件、通知及当面沟通、
磋商等理性方式来主张自己
的权利。

二、可以请求消协进行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反映、投诉。
四、协商调解不成，可以

通过诉讼、仲裁等司法程序
解决。

近日，记者从安徽省消保
委了解到一些维权成功的案
例 。 合 肥 市 消 费 者 张 某 于
2017 年 7 月 22 日在某房地产
公司缴纳了 50000 元认筹定
金，并在8月22日交了777416
元房屋首付款，但随后两个月
房产公司都没有与消费者签
订购房合同。消费者与开发
商协商退还首付款无果后，于
9 月 20 日向安徽省消保委投
诉。省消保委接投诉后立即
约谈房产公司，房产公司负责
人也向省消保委说明没有备
案的理由。经过多次协商后，
房产公司退还消费者购房款
827416元。

2017 年安徽省消保委对
两家房地产公司进行约谈，取
得了良好效果。其中一家房地
产公司退还9位消费者房款54
万元，另一家公司退还了向消
保委投诉的消费者的预付款，
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是82万。

专家提醒广大购房者，要
想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应当
努力做到防范在先、维权在
后，争取把消费风险降到最
低。购房者在购买房屋整个
过程中，应当注意相关证据的
固定与收集，只要证据充分，
就可以在维权过程中争得主
动地位。“千万不要采取过激
行为，如果行为不当，可能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

谨防购房“陷阱”
星报给您“支招”

房子，已经成为老百姓“三大件”之首，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购房
往往是头等大事。虽然买房要牵扯一个家庭的大部分精力，但是购
房者仍然会一不小心掉进购房“陷阱”。

那么，购房出现的哪些问题容易成为矛盾点？购房者应该如何
维权？有哪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前避免购房纠纷的发生？在3·15来
临之际，市场星报来为广大消费者支招。 ▋张王林

买房过程中，定金与订金虽
然读音一样，但一字之差却意义
大有不同。在买房认购时一定
要分清楚定金与订金的区别。

“定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由
一方向对方给付的，作为债权担
保的一定数额的货币，它属于一
种法律上的担保方式，目的在
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
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签合
同时，对定金必需以书面形式
进行约定，同时还应约定定金
的数额和交付期限。给付定金
一方如果不履行债务，无权要
求另一方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
一方如果不履行债务，需向另
一方双倍返还债务。债务人履
行债务后，依照约定，定金应抵
作价款或者收回。

而“订金”目前我国法律没
有明确规定，它不具备定金所具
有的担保性质，可视为“预付
款”，当合同不能履行时，除不可
抗力外，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
错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注意的
是，并不是所有的“定金”都不能
退还。我国《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22条规定：不符合商品房
销售条件的，开发商不得销售商
品房也不得收取任何预订款性
质的费用。

所以，购房者在买房过程
中，尤其是在支付金额签合同阶
段，一定要弄明白定金与订金的
区别。

对于购房者来说，为了避免
纠纷的发生，以下方面的内容最
好在签订认购书时加以明确：

1.购房者应当将相关内容
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并确认“定
金”还是“订金”。

2.购房者与房产商在签订
正式合同时对于合同的某些条
款无法达到一致时的处理方式
以书面的形式加以约定;

3.购房者应当要求房产商
将预售证号在认购书中写清楚，
并载明如果因为开发商没有取
得预售许可证造成合同无效的
违约责任或由开发商承担双倍
返还定金的责任。

开发商延期交房的原因有
很多，除不可抗力(如洪水、地震、

火灾、罢工、骚乱等)外，主要包括
有以下几种：1.施工未完成或工
程未通过竣工验收；2.水、电等市
政配套工程未完成；3.道路和环
境建设未竣工；4.开发商对规划
进行修改导致无法如期完工等。
房子迟迟不交付，不仅给购房者
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甚至是巨
大的精神压力。

事实上，当出现迟延交房的
情况后，开发商也许会找出一万
个理由，但除了不可抗力或者购
房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免责事由
外，其他情形均不能构成开发商
不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

在确定了开发商的违约事
实后，购房者首先是应该按照双
方的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向开
发商主张权利。如果双方没有
约定，则可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
的要求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17
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
定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
计算方法，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
赔偿额可以参照以下标准确定：
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按照逾期
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
门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
估机构评定的该地段同类房屋
租金标准确定。如果出卖人迟
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在三个月
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购房者
也可以请求解除合同。

而 对 于 拖 延 产 权 证 的 问
题，由于开发商原因造成的房
产证拖延，应该由开发商承担
违约责任。

开发商的行为如构成根本
违约，购房者还可以解除合同。
同时，如果开发商未经过规划部
门的审批，购房者还可以向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由行政
机关追究开发商的行政责任。

窗门、墙柱、墙体、房面、地基
等出现质量问题，是购房者收房
时经常遇到的糟心事。为何房屋
质量问题普遍存在？购房者享有
哪些权益？购房者遇到这类问题
时如何维权？

房屋质量问题，是购房者在
维权中遇到问题较为集中的一个
方面，其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住宅楼设计上存在先天
缺陷；开发商或者施工方为了追
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控制的较低，
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施工管
理不严格的情况等。

商品房质量问题通常可分
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房屋主
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第二，因房
屋 质 量 严 重 影 响 正 常 居 住 使
用。第三，保修范围内的一般质
量问题。

房屋质量问题可能在交房时
就能发现，但更多的情况是交房
时很难发现，等到业主入住以后
才慢慢浮出水面，不同阶段出现
房屋质量问题的不同处理：

(一)收房时发现房屋质量存
在问题。如果收房时发现房屋主
体结构质量不合格，或者认为房
屋主体质量不合格经专业机构检
验确实不合格的，购房人有权拒
绝收房，并可以要求开发商解除
合同及赔偿损失。

(二)购房人在装修入住后，
如果出现质量问题，要确定该质
量问题是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还
是装修的问题：

1.如果是装修的问题，在保
修期内只能找装修公司维修并要
求赔偿损失。

2.如果是房屋本身的质量问
题，在保修期内，购房人首先向开
发商提出要求维修，或者在自己
维修完后，要求开发商承担全部
的修复费用和因为修复而 给自
身造成的合理损失。如果该质量
问题经多次维修仍不能有效解
决，并且影响到购房人的正常居
住，购房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
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这里的损
失包括装修的费用、房款的利息、
损害的赔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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